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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溪中上游廣興地區河段河川治理方案」研商會議會議紀錄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04 年 10 月 23 日下午 2 時 00 分 

貳、 地點：新北市新店區廣興里長福宮(巖)祖師廟 

參、 主持人：曾副局長鈞敏         記錄：葉兆彬 

肆、 與會人員：詳簽到簿 

伍、 主席致辭：略 

陸、 主辦單位說明： 

一、 本局目前正辦理新店溪中上游段（覽勝大橋至碧潭堰）治理規劃檢

討，針對新店溪中上游廣興地區河段提出以下幾種治理方案進行討論 

(一) 零方案：維持現況保護標準約 2 年重現期，訂定屈尺警戒水位、配

合預防性撤離。 

(二) 方案 1(低保護方案)：現有廣興公園範圍需築 1.5m 高堤防(約可達

10~25 年重現期)，施作長度約 350m；斷面 60-斷面 64 局部低漥回

填整地，需築 1.5-2.0m 高土堤(約可達 10~25 年重現期)，施作長度

約 1,000m。 

(三) 方案 2(緩坡土堤方案)：預估於現有廣興公園範圍築緩坡土堤高

4.2m、寬約 40-100m、長約 350m；斷面 60-斷面 64 局部低漥回填

整地，需築 4m 高土堤，施作長度約 1,000m，可達 100 年重現期保

護標準。 

(四) 各方案共同配合措施：平廣溪出口配合修正，且為避免未來由平廣

溪溢淹，建議平廣溪權責單位配合治理改善、協調直潭壩全開之排

洪操作、河道整理等。 

二、 由於各方案保護程度不同，對於河岸景觀影響程度也不同，因此希望

今日與會民眾與意見領袖共同研議，尋求共識以利本局研擬後續可行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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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討論：(依發言順序排列) 

單位/姓名 各單位相關建議及想法 備註 

居民 

吳常吉 

1. 廢除直潭壩，疏濬行水區一勞永

逸，以保居民身家安全。 
2. 之前自來水公司建置直潭壩時

有承諾，淹水超過一定標高時將

進行賠償，本次未收到自來水公

司有任何賠償動作。 
3. 低矮堤防有其必要，以保護鄰近

水域的民宅安全。 

居民 

郭建良 

1. 請 貴單位考慮做分洪，請把烏來

及坪林下來的大水(洪水)從屈尺

方向直接分洪到小粗坑發電廠以

分散河水。 

居民 

李文傑 

1. 直潭壩之存在侵占地方自治法，

影響我的身家安全。 
2. 蘇迪勒颱風直潭壩未開造成嚴重

淹水。 
3. 請先釐清直潭壩閘門當天是否有

開啟。 

4. 請針對本次蘇迪樂颱風真正淹水

原因加以說明，如為直潭壩所造

成，建議廢除直潭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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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 

黃家齊 

1. 建議有關直潭壩閘門開啟能有

SOP 標準程序。 
2. 直潭壩影響新店溪排洪量造成淹

水。 
3. 建議直潭壩在颱風大水來之前先

將閘門全部開啟，則可有效排

洪。 
4. 希望建設費用花在有效地方，是

要用在築高堤或是用在處理直潭

壩。 

居民 

張芝穎 

1. 建請後續召開地方說明會時，能

彙集新北市、自來水公司、水利

署等相關單位執行成果且一起出

席會議，說明目前執行進度、期

程等內容，避免民眾無所適從且

無法有效討論。 

居民 

張永豐 

1. 本地區風景非常優美，築高堤方

案不適宜，建議採低矮堤且恢復

原有的環河步道 
2. 直潭壩操作建議在颱風大水來之

前先將閘門全部開啟，以利排

洪。 

捌、 結論 
一、 感謝民眾及各方與會代表所提出之寶貴意見，有關本次所提出新店

溪中上游廣興地區河段河川治理方案，今日與會民眾及各方代表已

能大致了解，且多希望能以改善直潭壩操作為主要方案，避免築堤

影響當地景觀。 
二、 請顧問公司考量地方的意見，將本次研商成果納入規劃檢討報告

中，在後續送水利署審查會議中提出說明，俾讓審查委員充分了解

地方民意需求。 
三、 本河段目前仍無法達到 100 年頻率洪水的保護標準，後續請新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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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研擬妥適之「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並加強疏散撤

離演練，以減少可能之生命財產損失。 
四、 另有關本次會議民眾建議直潭壩閘門開啟能有 SOP 標準程序以及

釐清本年度颱風期間直潭壩閘門操作方式以及紀錄，請臺北市自來

水事業處能擇日適當向民眾說明澄清。 
五、 本次會議紀錄亦將公開於本局官網(www.wra10.gov.tw)「公告事

項」。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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